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6725號                

訴願人：財團法人000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邱00             地址:台中市00區00街00號

代理人：姜00             地址：彰化市00路1段362巷12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8月20日投稅法字第1040011234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90年3月17日受贈本縣草屯鎮新虎山段746、747、748、749地號（重劃前為虎山段527-4、527-13、527-12、527-11)等4筆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嗣於同年3月2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報移轉並依土地稅法第28條之1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2,945,399元，經原處分機關核准在案。按訴願人第3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及興建會館暨社區服務中心計劃書，系爭土地係規劃興建社區服務中心、行政中心、董事會辦公室及大型會議室之用，惟原處分機關辦理103年度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檢查作業時，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草屯地政事務所及原處分機關於103年10月24日派員勘查，查得系爭土地尚無興建任何建物，核與土地稅法第28條之1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不符，爰依同法第55條之1規定補徵土地增值稅2,945,399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104年8月20日投稅法字第1040011234號函否准所請，復查決定書於同年8月21日送達，訴願人於同年9月1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28條之1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第55條之1第1款規定：「依第28條之1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2倍之罰鍰：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同法施行細則第43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28條之1所稱社會福利事業，指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依本法第28條之1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財政部88年06月16日台財稅字第880392913號：「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者為限，為土地稅法第28條之1所明定。所稱「社會福利事業」，依同法施行細則第43條規定，係指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文教財團法人因非上揭條文所稱之社會福利事業，故其受贈土地尚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財政部89年09月26日台財稅字第0890456314號：「依土地稅法第28條之1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又同法施行細則第43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本法第28條之1所稱社會福利事業，指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依本法第28條之1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另依內政部 86/06/14 台（86）內社字第 8617457  號函略以：「…按本部 75/11/06 台（75）內社字第 450193 號函釋略以：『所稱社會福利事業，係指依兒童福利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原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準此，上開法條所稱「社會福利事業」，應係指依兒童福利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原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規定，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且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而言。其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為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始有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分別函示在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系爭土地因受限於建築技術規則第262條規定，不得申請開發建築，又於申請建築許可時，經鈞府104年5月19日府建管字第1040098742號函復，施作綠化公園之相關設施非屬雜項工作物，依規定得免申請雜項執照；另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受贈土地使用計畫為綠化公園，亦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年7月22日社家婦字第1040016309號函復同意辦理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本案訴願人於90年3月17日受贈系爭土地，依土地稅法第28條之1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經原處分機關核准有案，惟原處分機關辦理103年度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檢查作業時，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草屯地政事務所及原處分機關於103年10月24日派員勘查，查得系爭土地尚無興建任何建物，似與訴願人董事會決議：「興建會館供社區服務中心使用」之用途不符，土地稅法第28條之1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有無具備，即應檢討。

5、 按私人捐贈財團法人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之土地，若符合土地稅法第28條之1但書規定之條件者，得免徵土地增值稅。查訴願人於90年間受贈系爭土地，捐贈人立有契約書並切結「未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並經訴願人董事會決議興建會館作為社區服務中心使用，惟系爭土地因係屬山坡地範圍且坐落於本府公告之車籠埔斷層帶二側一百公尺內不得申請開發建築，訴願人申請「變更使用」系爭土地，雖亦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年4月7日社家婦字第1040000043號函、104年4月24日社家字第1040010016號函、104年7月22日社家婦字第1040016309號函復略以：「虎山段746號土地為道路使用、747、748、749等地號長期提供社區晨運休閒活動之公共開放空間使用」、「該4筆土地不得開發，爰該基金會並無法依原興建計畫規劃利用」、「申請變更…等4筆土地使用計畫為綠化公園，本署同意辦理，並請依變更計畫提供社區居民使用」等語。惟查提供公園綠地使用之土地與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3條第1項規定及其他主管機關函釋「社會福利事業」之定義限以「兒童福利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原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規定，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等機構使用之土地已有不符，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訴字第784號判決：「所謂社會福利事業須與老人福利法、兒童福利法、殘障福利法及社會救助法相關以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為主要之目的者，始足當之…」益可證得斯旨。訴願人主張因山坡地範圍及地震斷層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之事由，並且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使用」供綠地公園公共空間使用云云，惟土地稅法有關土地稅之核課及免稅要件仍屬稅務機關職權事項，本案未符合土地稅法第28條之1免徵土地增值稅要件，應堪認定。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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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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